
重建發展

非政府劃定重整區內的重建項目 政府劃定重整區內的重建項目

擁有擬重建的樓宇至少百分之九十的業權

開展收購權利程序，收購其餘業權

由擁有重整單元內物業至少
百分之八十業權的私人實體推動

政府啟動程序

資產值及價值單位數目的計算

簽署同意或不同意執行重整的聲明書

在規定的期限內，表示同意的
人所佔比例低於百分之七十

在規定的期限內，表示同意的
人所佔比例達到百分之七十

具備接納重建計劃的條件

沒有合資格的私人實體推動

中止程序 公開招標

無競投者或無標書達到標準 標書達到標準

定標

收購業權

自願仲裁 徵購業權

是否具備條件重新啟動

是

舊區重整主要流程示意圖 2011.02.18

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

整建修復 保存維護 街道美化

政府進行審批

通知重建單元內的所有業主

取得業權

與業主達成協議

簽訂重建合同

開展收購權利程序，收購其餘業權

中止程序

重建發展


